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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职院办〔2020〕68 号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关于

印发优秀学生和先进集体评选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优秀学生和先进集体评选办法》已

经学校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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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学生和先进集体评选办法

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在校学

生刻苦学习、立志成才，营造树典型、学先进的良好氛围，

进一步促进我校学风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结合我校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十佳大学生、十大自强之星、十大创新（创业）之

星、十佳大学毕业生评选办法

（一）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关心集体，尊敬师长，助人为乐，生活态度积极向上；

3.遵纪守法，道德品质良好，无违纪违法行为；

4.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二）具体要求

1.十佳大学生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在籍在校学生可推荐参加评选：

（1）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无补考、无重修科目，

至少获得 2次一等奖学金，通过教学计划规定的英语、计算

机等级考试，曾获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干部

等荣誉称号之一；

（2）在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文体艺术、精神文明等方面表现突出，曾获市级以上荣誉称

号或比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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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热爱集体，勤于奉献，在乐于助人、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自立自强、学生工作等方面表现突出，事迹感人。

2.十佳创新（创业）之星

（1）创新类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在籍在校学生可推荐参加评选：

①参加校级及以上科技创新活动或竞赛中获奖；

②有研制或转让的科技成果（专利等）；

③参与并完成老师的教科研项目，或立项大学生创新活

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

④集体创新项目或成果在参与成员中排名前二；

⑤公开发表创新论文、社会调研等作品。

（2）创业类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在籍在校学生可推荐参加评选：

①运营的项目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并运营（须

为法人）；

②创业项目初具规模，有一定影响力；

③参加“2+1”创业实验班学习，综合表现优秀；

④项目在学校创业实战平台孵化且考核优秀；

⑤在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并获得投资。

3.十大自强之星

符合以下条件的在籍在校学生可推荐参加评选：

（1）生活简朴，能够在困境中自尊自立，自强不息，

奋发成才；

（2）利用勤工助学、奖助学金等渠道克服经济上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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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做到自食其力；

（3）注重自身素质的培养和能力的锻炼，积极参与社

会实践或学术创新活动，成绩突出或事迹感人。

4.十佳大学毕业生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毕业生可推荐参加评选：

（1）获市级（含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先进标兵等荣誉称号之一者；

（2）勇于开拓、勤奋进取，具有坚韧不拔的自主创业

精神，成效明显，事迹感人者；

（3）在专业领域比赛中获得较高荣誉者；

（4）在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中机智

勇敢、见义勇为，获市级及以上有关部门表彰者；

（5）热心公益事业，具有较高社会声誉者。

（三）评选程序

1.成立学校和各二级学院评审工作小组；

2.各二级学院推荐 1—2名正式候选人报送学校参评；

3.学校通过线上投票、现场展示等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4.评选结果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序，按照各学院十佳大学

生、十大自强之星、十佳大学毕业生入选人数不超过 1名，

十大创新（创业）之星不超过 2名的原则，确定十佳大学生

等当选人员，其余候选人授予提名奖。

二、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单项优秀学生评选办法

（一）评选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心集体，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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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认真参加校院组织的政治学习和各项活动；

2.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诚实守信；

3.勤奋学习，勇于创新，成绩优良；

4.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达到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生体

育合格标准；

5.遵守校纪校规，在本学年内未受到任何违纪处分。

（二）具体要求

1.三好学生

“三好学生”称号授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

生。具体条件如下：

（1）一学年内 2次获得二等及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

（2）综合素质测评中每学期均在班级前 20%。

2.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学生干部”称号授予学生工作表现突出的学生干

部。具体条件如下：

（1）积极主动开展学生工作，富有奉献精神，组织能

力强，自我要求高，起模范带头作用；

（2）热心本职工作，成效明显，评选年度学生干部考

核成绩为院级及以上优秀。

3.单项优秀学生

单项优秀学生称号授予在课程学习、专业技能、科学研

究、创新创业、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学生工作、心理教育、

国防教育、校园文明建设等方面表现特别优秀的学生。

（三）评选时间、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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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单项优秀学生评选工

作每学年一次，于每年 9月进行。

（二）三好学生的评选名额不超过所在学院学生数的

5%，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名额不超过学生干部总数的 20%，

单项优秀学生的评选名额不超过所在学院学生数的 5%。

（三）三好学生与单项优秀学生、优秀团干部、优秀学

生干部不兼评。

三、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一）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

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

2.专业思想稳定，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具备扎实的专

业理论知识和技能；

3.综合素质测评原则上名列班级前 30%，通过英语、计

算机等教学计划规定的等级考试及职业资格证书，达到国家

颁布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4.获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优

秀团干部、校级二等及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单项奖学金，

省级及以上学生科技竞赛或其他相当奖项 2项；

5.赴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优先。

（二）评选名额

校级优秀毕业生名额为毕业生总数的 10%；省级优秀毕

业生名额，在校级优秀毕业生的基础上推选，以浙江省教育

厅文件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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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星级班集体评选办法

（一）评选条件

领导力

1.班委团结协作，工作积极，以身作则，各项工作中均能起模范带头

作用。

2.班级同学积极从事院级、校级学生事务管理，总任职积分靠前。

3.积极配合班主任做好班级工作，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方面成绩突出。

凝聚力

1.班级同学思想积极上进，党团建设有特色。

2.积极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并获得显著成绩。

3.班级团结友爱，班集体活动载体多，参与面广，集体观念强。

执行力

1.班级同学自觉开展文明寝室建设活动，显著成绩。

2.班级同学坚持体育锻炼，体育成绩优良率和体育测试达标率高。

3.主题班会常态化，遵纪守法，班级同学无违纪处分。

学习动力

1.全班同学学习态度端正、自习和上课出勤率在学院中名列前茅。

2.班级学习氛围浓厚，学习目标明确，不及格率低或不及格率下降快。

3.大学英语等级、计算机等级、各专业资格证考试通过率较高。

集体活力
（各班集

体根据班
级特色选

择满足其
中一项即

可）

1.创新创业氛围浓。班级同学创新创业意识比较强，积极参加校内外

创新创业大赛、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并取得显著成绩，获相关赛项

人数（次）比多。

2.公益服务热情高。班级结合专业特色，打造特色志愿者服务队伍，

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助力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

坚、五水共治、法制宣传等工作。

3.学科技能竞赛成绩好。班级同学在积极参与各层面学科与技能竞赛

的培训、参赛，成绩突出。

4.文化活动有品牌。班级同学积极参加传统文化进校园、婺文化进校

园等文化活动，活动有创新，在校内外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5.其他班级建设特色。各班级有符合其他集体活力参评的特色项目，

需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审核通过后方可参与评选五星级班级。

（二）评选程序

1.各学院经初评后，推荐 1—2个班集体报送学校参评。

2.学生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开展书面材料评审和现场答辩

评审，评审结果经公示后，确定五星级班集体，并通过多种

形式宣传优秀事迹。

五、本办法由学生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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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年 9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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